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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條款與條件

 介紹

這些「教育條款與條件」指定適用任何 向客戶所提供的 教育方案與課程教材的條款與條件。

 定義

 「出席者」代表如交易文件中所示，由客戶授權出席或參加教育方案的參與者。

 「課程教材」代表依據交易文件規定，由 或

轉包商以任何媒體形式提供給客戶的教育內容，其中包括但不限於所有出版品、課程、訓練手冊與教材、使用者指南、網路入

口網站、或虛擬教室。

 「教育」代表由 或

轉包商以任何形式或於任何地點提供的任何標準或客製的教育方案、訓練或指示，或相關服務，其中包括但不限於 在

或客戶公司、由講師授課的訓練， 虛擬訓練，包括線上教室、課程，或課程目錄以及 或 位於

或第三方訓練設施的課堂訓練或測驗。

 「教育基金」代表一筆客戶預付、可用來購買教育課程的金額。

「交易文件」代表一份雙方同意針對所授權或採購的特定 方案簽訂的採購文件，如 訂購單或工作規範書。

 教育方案

 
應如交易文件中所述提供教育。交易文件將指定所採購的教育方案類型，其中至少應包含所採購的課程、出席者數，以及此類

教育服務的授課方式和 或地點。

 可能要求出席者需註冊或預先註冊後才能參加或存取相關的教育訓練。客戶瞭解

保留拒絕任何無法證明其註冊或授權身分的個體參加或存取此類教育課程的權利。

課程教材可以透過電子形式 交付，或如 中所定義，自交易文件中所指出的 的出貨點，以運費預付

的實體媒體形式交付。若包含 硬體，且將通過交貨點到位於 出貨點的貨運商， 同意負擔所有與該

硬體有關的海關關稅、結關以及所有權。

 費用與取消

 客戶將支付

交易文件上所定義的費用、支出以及其他相關收費，並瞭解此類費用應於執行交易文件時支付。任何客製化的教育課程將以講

師的收費費率與費用為基礎，前提是該課程或此類費用已列示於交易文件中。客戶同意在付款到期時除支付費用外，並應支付

所有適用的 、 、銷售稅以及任何其他適用稅金 統稱稅額。

客戶可以將教育基金用於一次或多次的交易中。客戶瞭解並同意必須於購買此等基金的交易文件生效日一

年內使用教育基金，除非交易文件中另有說明。所有此期間後未使用的教育基金將失效且不提供任何退款或點數。

若 因意外狀況或註冊人數過少而取消課程， 將儘早事先通知，且不得晚於課程開始前十

個工作天，否則客戶可獲得點數或將課程重新安排到其他時間。

 客戶的書面取消通知必須在課程開始前至少十 個工作天前提供。若未提出此類通知， 可以收取

的課程費用。若已預付費用，將不提供任何退款。

 如已依循此條文中所述適當取消教育訓練，任一方均無須負擔另一方與此相關的任何差旅費用或開支。

 智慧財產權

 保留所有與

課程教材以及任何衍生著作相關的權利、所有權、版權、專利、商標、商業機密，以及所有其他專屬權利。雙方不得交換這些

教育條款與條件下所未明確授與的所有權、版權、專利、商標、商業機密或其他智慧財產權的權利。

 
授與客戶一個非專屬、不可轉讓的授權，供客戶於內部使用課程教材以及教育方案，但僅限於特定出席者且須受交易文件的條

款約束。客戶應負責其出席者對教育與課程教材的所有使用。

 保證

 若 提供講師， 教育課程方案必須以專業人士面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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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本條文所列示外，

不提供任何其他不論為明示或暗示的保證，其包含但不限於第三方保證、適售性或適用性的默示保證，和 或針對某特定用途適

用性的保證。

 保證補救措施

 若違反「保證」之條款，對客戶的補救措施由

斟酌並徵詢客戶意見後，可選擇重新進行教育訓練且不向客戶收取任何費用，或將與該特定教育、課程，或課程教材相關的已

付費用退款。這些補救措施的前提是客戶已確實遵守交易文件中所定義的義務或遵照課程教材指示。

 賠償

 客戶對於特定 教育課程，和 或客戶所授權或購買課程教材之使用，若違反客戶獲授權使用該

教育方案之轄區內任何適用的美國專利權或版權， 可選擇賠償、辯護和 或與任何第三方的索賠和解。

可選擇並負擔費用以： 為客戶取得繼續使用 教育方案的權利； 修復、修改或取代

教育方案，使其不再有侵權之虞；或 依據教育基金剩餘金額計算賠償金，依比例計算退款。

 以下情形中 不須負責： 若侵權行為是因為修改 教育方案之結果 除非是 所進行的修改行為， 若

教育方案並未依據 的規格、相關說明文件與指南所進行， 若相關的侵權行為可以因為使用

發佈的更新或修補程式避免或消除 若相關侵權行為是 教育方案與任何第三方產品併用所造成，或

若客戶尚未支付特定交易文件的已到期相關費用。對於任何 依據客戶特殊要求所設計的

教育方案，本文所述之賠償並不適用，且

不具任何責任。上述條款說明針對任何智慧財產權或任何其他專屬權利之任何實際或間接的侵權或盜用，

有關侵權索賠之完整責任與義務，以及唯一將提供客戶的補救措施。

 由 教育方案和 或交易文件引起，因第三方行動造成身體方面傷害或死亡的所有相關損害、費用

包括合理的律師費用、罰金、判決、成本與支出，若此類責任是賠償方的重大過失或故意侵權行為的直接結果，則該方有責

任賠償另一方。

 依據交易文件提供給

的任何資料、材料、品項或資訊如違反其轄區內的美國專利權、著作權、或商業標記，客戶應針對此賠償 。

 上述賠償之前提如下： 受償方提供任何侵權索賠的立即通知並協助辯護，

賠償方有權控制針對此類索賠進行的辯護或和解，前提是和解不須代表另一方的付款或接受責任，以及

受償方未採取可能阻礙辯護或和解過程的任何行動。

 責任限制

 若違反所有權，侵犯 智慧財產權以及賠償條文下所引起之第三方索賠，在適用法律允許之最大範圍下，任一方 包含任何

供應商 皆不須負責

任何性質的間接、特殊、後續、意外或懲罰性損害，其包括但不限於利潤損失、與所存資金或產生費用相關的損害，或任何因

使用 教育方案造成的資料損失，不論其中一方是否已被告知此等損害之可能性；以及

在任何情況下，任一方的責任皆不得超過索賠對象教育方案的已付或待付費用。

 一般條款

 修正。 教育條款與條件僅可於雙方書面同意情況下進行修改。

 不可抗力因素。除了付款義務以及不得洩密之義務外，即便交易文件中有任何相反之條款，任一方皆不須為任何行動，或因須

採取行動而導致的失敗負責，前提為此等行動或因行動而起之失敗超越該方控制範圍，其包括但不限於，戰爭、民變、天災、

罷工，或其他停工 片面或全面，任何政府或政府單位 包括法院或法庭 的任何法律、判決、規定或命令。

 優先權順序。任何 與客戶構成文件之條款與條件間若有衝突或不一致處，其優先權順序如下 最高至最低：

交易文件； 教育條款與條件。除以上優先權順序外，客戶成立的採購單不應修改此處所述之文件的條款。

 獨立承包商。雙方明確同意彼此為客戶與獨立承包商關係。

 客戶資料。若客戶將任何個人資料轉移給 做為與 教育方案相關的必要條件，則客戶保證

其已獲充分授權可提供個人資料予 ，且其行為為合法並已遵守相關法規， 、與在

公司集團內的任何實體或其轉包商可以處理此等資料以執行其義務， 可將此等資料提供給

實體與其轉包商，並可將此等資料轉移到原始國家地區之外的地方。 已獲「資料保密」 認證且

實體已承諾遵守相關資料保護 隱私權法規。

 轉讓。若 指派或銷售或轉移其權利予一公司或產品線或其多數資產，且此方同意執行交易文件下之義務，則

可透過書面通知客戶，轉移其交易文件下的權利與義務。除非此處許可，任一方不論是否為透過執法皆不得在未獲得另一方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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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同意前轉移交易文件，而另一方不得無理拒絕。違反本條文之轉移動作將被視為無效。本文所列之雙方與其個別的繼承者與

指派者須遵守本交易文件。

 進口與出口。 客戶同意

教育方案、軟體說明文件與課程教材均受美國出口法的約束與管制，並受使用該資訊所在任何其他國家的進口管制。客戶同意

出口、轉口或進口此等資訊時將遵守適用法律與管制。

 公告。任一方皆不得在未獲得另一方同意之前發佈與交易文件相關的媒體新聞稿。其中一方可以依據另一方的標準指導方針，

將另一方的名稱與標記加入客戶或廠商名單中。

 合法性。若合約的任何條款或條文無效，其不影響本合約其餘部份的合法性。

 第三方。

此合約不構成任何有利於第三方的權利，也不構成任何第三方之義務，除非已於任何交易文件中明確定義。各方同意任何因

教育交易文件所導致的行動都應由客戶或 發起。

 法律選擇。紐約州法律 除去其衝突的法律條款

將管理交易文件的構成與執行。各方同意因交易文件而起之任何行動皆由位於紐約舒佛克郡

的州立與聯邦法院專屬管轄。此交易文件不受「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約公約」

之約束。

 完整合約。交易文件與所有此處參照之文件構成本完整合約，所有先前的其他文件、提案，以及各方針對主旨所交換的資訊

均由交易文件完整取代之。


